
備註:公務出國報告管理系統網址如下

http://www.openreport.taipei.gov.tw/OpenFront/RobtaFront/index.jsp 
  

8.市府函復出國報告備查後，出國計畫承辦機關(學校)應將建議

事項分送有關機關，並於 1個月內彙整各機關之建議事項採

行情形後，將電子檔上傳出國報告管理系統，由人事單位完

成點收作業，再由教育局點收。 

2.出國計畫及經費簽報

補助(服務)機關核可 

 1.公假公費出國公假公費出國公假公費出國公假公費出國 

6.(1)出國人員返國後應撰寫出國報告，並將電子檔上傳至出國報告管理系

統。（含：出國報告2份及提要表、審核表、建議事項採行情形追蹤表各

1份，撰寫格式詳閱「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

報告處理注意事項報告處理注意事項報告處理注意事項報告處理注意事項」） 

(2)機關(學校)應完成出國報告資料初審，並由人事單位至出國報告管理系

統完成報告點收作業後，於出國人員返國次日起1個月內函報教育局。 

4.機關(學校)人事單位每月3日前至教育局表

單系統填報前一月之「經核定因公出國或赴

大陸地區案件一覽表」(簡稱公假出國案件)。 

5.教育局每月 10日前

將公假出國案件函報

市府研考會。 

7. (1)教育局進行出國報告複審通過，並確認機關(學校)人事單位於系統完

成點收作業後，函報市府研考會。 

  (2)報告經複審如有需補正處，退回機關(學校)於10日內完成修正再報局。  

通過 

未通過 

3.機關(學校)人事單位核准出國人員公假申請核准後，應至出國報告管理

系統登錄資料，取得「系統識別號」傳至出國報告負責人電子信箱，以

配合出國報告上傳作業。 

（若同一出國任務有不同機關人員，應共同提報出國報告，並由出國計

畫承辦機關或擇一機關負責出國報告提報作業。） 

1.公假自費出國公假自費出國公假自費出國公假自費出國 

2.出國計畫簽報

服務機關核可 

101.11.13訂定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作業流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作業流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作業流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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